附件1
2025年慈溪市“大优强、绿新高”奖励实施细则
一、奖励对象

2025年度慈溪市本级行政区域内依法生产经营并纳税的规上制造业企业

二、奖励条件

1.2025年营业收入达到5亿元以上；

2.2024年亩均评价在B类及以上；

3.2024、2025两年技改投资总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；

4.2024年营业收入高于2023年营业收入；
三、奖励标准

1.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2025年营业收入高于2024年营业收入的部分，按每满1亿元奖励50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奖励，不足1亿元部分不予奖励。企业增加值率不到市平均水平的，奖励按该企业增加值率占市平均水平的比例打折。

2.对获得第1条奖励的企业当年技改投资予以不超过1%的追加奖励，技改投资按照当年度通过验收的工业（技改）投资项目或宁波市智能工厂项目核定的设备及软件投入额认定。
四、其他说明

1.以集团名义申报的，其控股（占比在50%以上，不包括50%）的市内制造业子公司按100%合并有关指标。集团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不重复计算，企业需提供资料，关联交易额以经信、财政联合核定为准。

2.工业增加值为营业税金及附加、营业利润、应交增值税、应付职工薪酬、本年折旧等5项统计指标按当年度12月月报中的值累加。

3.由市经信局发布申报通知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属地发展服务办提交申报材料，经属地发展服务办确认盖章后上报至市经信局，市经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审核，经公示无误后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下达奖励资金，奖励资金上不封顶。

附件2
慈溪市“大优强”奖励申报表（2025年度）

申报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（保留2位小数）、%
	1、申报选项：（打钩）

	申报口径
	集团
	
	独立法人
	

	2、申报企业基本情况：

	申报企业名称
	
	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	

	3、子公司基本情况（集团申报口径需填写）：

	子公司企业名称
	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

	申报企业占股比例

	1、
	
	

	2、
	
	

	4、税务指标（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
	2023年营业收入
	

	2024年营业收入
	

	2025年营业收入
	

	5.技改投资数据（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
	2024年技改投资
	

	2025年技改投资
	

	6.统计指标（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
	增加值
	工业总产值
	

	
	营业税金及附加
	

	
	营业利润
	

	
	应交增值税
	

	
	应付职工薪酬
	

	
	本年折旧
	

	镇（街道、园区）经发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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